云南省医学会关于受理及调取      医疗事故

争议材料的通知

       （女士/先生）：

我办于     年   月    日收到         移交云南省医学会对     医疗事故争议进行再次鉴定的委托或移交书。请您于接到此通知之日起按照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向我办提交有关该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材料。提交材料可以邮寄，也可直接面交我办。

注：需提交如下材料 

1、陈述材料一式7份（请签名，并按上指纹，备注日期）；
2、争议要点一式7份（请签名，并按上指纹，备注日期）；
争议要点须写清以下内容：①、患方认为医方存在的医疗过失行为有哪些？②、患方认为有何损害后果？哪些损害后果是医方所造成的？③、患方认为医方应承担什么责任,责任程度大小（责任程度分为：完全、主要 、次要、轻微）；
首次鉴定的鉴定书一式7份；

若患方到过其它医疗机构就诊，请提交完整的相关病历复印件（包含门诊病历、住院志、病程记录、体温单、医嘱单、化验单（检验报告）、医学影像资料、特殊检查同意书、手术同意书、手术及麻醉记录、病理资料、护理记录、三测单、长期医嘱单、临时医嘱单病历全部资料等）一式7份；

5、若死亡后做过尸检，请提交尸检报告一式7份；

6、其它材料复印件一式7份（如门诊病历本原件、孕产妇保健手册原件、片子等材料可于鉴定会当天时再提交）；

7、当事人认为对鉴定有帮助的其它材料也可提交，需一式7份。

上述材料请于接此通知后10日内提交，逾期提交材料后果自负。
备注：

1、医患双方对材料（病历原件）真实性、完整性有争议时，医学会应当组织医患双方进行沟通。医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，医学会依法开展医疗事故技术鉴定，医患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，医学会终止鉴定程序。
2、非法行医造成患者身体健康损害的，医学会不予受理。

3、医疗事故争议已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协议或判决的，医学会不予受理。
材料可邮寄我办地址如下：

单位名称：云南省医学会

地    址：昆明市人民西路205号，保利六合5栋7楼

电    话：（0871-65376502）。
云南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